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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節錄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義勇消防人員內部及勤務管理實施要點及臺北縣政府

消防局義勇消防總隊鳳凰志工人員內部服勤管理規定。 

二、 新進救護義消應具下列資格： 
(一) 具有國中以上或同等學歷，身心健康，助人熱忱與服務興趣之社會大眾。

(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 

(二) 未參加其他義勇或民防組織。 

(三) 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但因過失犯罪者，不在

此限。 

(四) 年齡不可超過規定(分隊幹部或隊員 60 歲以下) 

三、 新進救護義消應具備下列文件報消防局核聘： 
(五) 志工人事服勤紀錄卡，包含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最近六個月內拍攝之二

吋正面半身相片二張、資料填寫齊全。 

(六) 福利互助卡。 

(七) 志願切結書。 

(八) 素行資料（應於新進訓練前一個月報請查核，由本局函查）。 

前項核聘之新進救護義消應接受下列教育訓練： 

1. 基本訓練：依志願服務法之規定，應接受十二小時之志願服務倫理課

程。  

2. 專業訓練：應具備初級救護技術員（以下簡稱 EMT1）資格，課程安

排等規定，依行政院衛生署訂頒之「救護技術員管理要點」辦理。 

四、 新進救護義消義務規定如下 
(一) 每月最少須協勤時數 8 小時(依各分隊規定)。 

(二) 須參與每月分隊常年訓練及每年度聯合常訓。 

(三) 須參與消防署、消防局所舉辦的救護評比。 

(四) 須參與消防局所舉辦的各項消防救護宣導、演習等業務。 

(五) 須協助分隊各級幹部，處理分隊的隊務。 

(六) 須參與及協助分隊所舉辦的各項活動。 

五、 各義消救護分隊定期召開會議及救護訓練(通稱常年訓練，簡稱常

訓)等事項，其規定如下： 
(一) 每隊每月應由所屬消防分隊負責召集人員召開會議及救護訓練乙次，實施

日期統一為每月五日(依各分隊規定)。 

(二) 大隊常訓每年一次集中所有分隊救護義消實施。 

(三) 常年訓練及其他等活動時，應統一著季節性救護服制。 

(四) 常年訓練等事項如有變動，需於活動執行前十日報局核備。 

(五)  前項義消救護分隊常年訓練及宣導觀摩活動時如遇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

準時出席者，需於五日前填妥請假單辦理請假事宜，並循編組系統報請

核准後始得免除勤務，未填寫請假單一律視為無故未到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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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協勤管理規定如下： 

(一) 救護義消協勤應設專簿簽出與簽入，並依規定著季節性救護服制。 

(二) 排班協勤時間以每日八時至二十四時止，考量安全因素，零時至八時 
不得排班，亦不得夜宿分隊。 

(三) 每班協勤人數以不超過二位為原則，每人每月應至少排班服勤八小時 

(依各分隊規定)。各分隊應於每月十日前將當月之勤務編排表及前月 

之出勤次數暨時數統計表彙整報局（隊）備查。 

(四) 服勤待命地點以各消防分隊備勤室為原則，如分隊無備勤室，則於值 

班台旁待命；惟待命時，不得干擾值班人員勤務，或無故接聽公務電 

話。 

(五) 救護義消於協勤期間需請假時，應填寫請假單（如附件），循編組系 

統報准後始得免除協勤，未填寫請假單視為無故不參加服勤。 
(六) 救護義消不得駕駛救災救護車輛。 

六、 解聘與退隊規定如下： 

解聘：符合下列項目之ㄧ者，予以解聘，並須繳回服務證、制服及相關裝備器材。 

(一) 義勇消防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勤辦法第八條所列情形之一者。 

(二) 訓練、演習、協勤、救護時不聽從指揮、畏難規避或推諉責任，情節 

重大者。 
(三) 服勤期間聚眾賭博、打架或滋事，情節重大者。 

(四) 違法犯紀，作奸犯科者或曾涉及刑事案件，經判決確定者。 

(五) 謾罵或羞辱上級長官有具體事證，情節重大者。 
(六) 造謠生非或偽造文書，情節重大者。 
(七) 藉職務之便，非法索賄、牟利、推銷商品，影響團隊形象，情節重大 

者。 

(八) 每年未經請假無故不參加複訓、常年訓練累積三次未到，或每季協勤 

連續未達十六小時、半年協勤未達三十小時者。 

(九) 服勤時服裝不整、嚼食檳榔、抽香煙、喝酒、遲到、早退或精神萎靡， 

屢勸不聽，一年內達六次以上者。 
(十) 從事視聽歌唱業、理髮業、三溫暖業、舞廳業、舞場業、酒家業、酒 

吧業、特種咖啡茶室業、消防公司(含販售器材、顧問或工程公司)、 

瓦斯業、爆竹煙火業、金紙業等性質相關之行業或其它本局指定行 

業，如違反消防相關法規，並經當地消防機關以嚴重違規裁處者。 



 

新 北 市 義 勇 消 防 人 員 報 名 表 
報名類別：□義勇消防人員□婦女宣導隊□義消救護志工□顧問（勾選，顧問請勾 2 格） 

填表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黏貼線-----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第四救災救護大隊 
-----黏貼線----- 受 理 單 位 

  

 

姓名 

 

性別  血型 
 

1 吋相片 

2 張浮貼 身高  體重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戶籍電話  
公司 

電話 

 

現居地電話  

手 機 
 

E-mail 
 

戶籍地址：□□□□□ 

現居地址：□□□□□ 
□同戶籍地

 

學歷 
 

專長 
 

EMT 證照 □有□無 職業 
 

緊急 

聯絡人 

 

關係  電話 

 

緊急聯絡人地址 □同戶籍地 

 

 
 

 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請註記僅供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使用) (請註記僅供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使用) 

欲加入之分隊 1.  2.  3. □或由本局指派 

 
備註：本表正本送至本局民力運用科彙整，各單位自存 影本 。 

 每欄皆需填列，有缺漏者將予以退件，不予受理。 顧問免附聲明書 



 

新 北 市 義 勇 消 防 人 員 

入  隊  聲  明  書 
 

 

 

本人願加入新北市義勇消防總隊，成為新北市義消（婦 

宣/救護志工）人員，同意依義勇消防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 

勤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接受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調查過

往素行；且符合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未參加其他

義勇或民防組織，如有不實，願受退隊之處份及其他法律

責任，特此聲明。 

 

 

 

 
 

立 聲 明 書 人 : (簽名並且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茲切結 本人  參加本(107)年度招募新進救護義消說明會。

本人已詳讀「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義勇消防人員內部及勤務管理要點」，並了解

救護義消相關規定，爾後加入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義消分隊，若違反相關

規定，將辦理強制轉隊或退隊處理，本人無異議。 以上本人所切結之內容屬

實無誤，特立此切結為證。 

 
 

此致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具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通訊住

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